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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及獎勵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六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本要點評選及獎勵 

對象為臺北市行政

轄區內之國立、公私

立高級中等以下（不

含獨立幼兒園）學校

與教育部核准立案

之海外臺灣學校及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二、 本要點評選及獎勵

對象為臺北市行政

轄區內之國立、公私 

立高級中等以下（不 

含獨立幼兒園）學校 

與教育部輔導之海 

外臺灣學校及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 

考量現行資格為教 

育部輔導學校過於

寬鬆，為符合優質

學校評選嚴謹精神 

將本點文字「輔導」 

修正為「核准立 

案」。 

三、 優質學校之評選及 

獎勵以每年辦理一

次為原則，其獎勵方 

式則分為單項優質

獎、整體金質獎二

種。申請條件如下： 
(一) 單項優質獎：以學 

校領導、行政管理、 

課程發展、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專業 

發展、資源統整、校 

園營造及創新實驗 

作為優質學校經營 

的向度及指標，學 

校可因應所屬環 

境、條件及需求提 

出優質經營成果。 
(二) 整體金質獎：凡累 

計六項（含部分學 

制獲獎向度）以上 

單項優質獎學校， 

得申請整體金質 

獎，惟須提出先前 

未獲獎向度、已獲 

獎而未完整向度之 

優質經營成果。 

前項第二款所稱已 

獲獎而未完整之向 

三、 優質學校之評選及 

獎勵以每年辦理一

次為原則，其獎勵方

式則分為單項優質

獎、整體金質獎二

種。申請條件如下： 

(一) 單項優質獎：以學校 

領導、行政管理、課 

程發展、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專業發

展、資源統整、校園

營造及創新實驗作

為優質學校經營的

向度及指標，學校可

因應不同的背景、條

件及需求來發展優

質學校計畫，提出辦

理的經過及成果。 

(二) 整體金質獎：凡累計 

六項（含部分學制獲 

獎向度）以上單項優 

質獎學校，得申請整

體金質獎，惟須提出

先前未獲獎向度、已

獲獎而未完整向度

之優質經營成果。 

      前項第二款所稱已 

  獲獎而未完整之向 

一、本點第一項第 

一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本點第三項原 

規定申請第一 

項第二款各向

度單項優質獎

之學校，申請

當年度及前一

年度不得有重

大校安事件，

為單項優質獎

之向度尚包含

與發生校安事

件無因果關係

之學生學習、

專業發展、資

源統整、校園

營造及創新實

驗向度，倘一

體適用規範，

顯有失公允且

未符限制之目

的性，爰修正

第三項將限制

對象修正為學

校申請學校領

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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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曾以學校內 

部分學制獲得課程

發展、教師教學、學

生學習及專業發展

等單項優質獎，於

申請整體金質獎時

須併送其他學制優

質經營成果。 
(三) 學校依第一項申請 

學校領導、行政管

理、教師教學或課

程發展之向度單項

優質獎及整體金質

獎者，於申請日前

一年度至獲獎日

前，不得有成案之

性平、體罰等重大

校安事件。 

度，指曾以學校內部分 

學制獲得課程發展、教

師教學、學生學習及專

業發展等單項優質獎，

於申請整體金質獎時

須併送其他學制優質

經營成果。 

學校於申請日期 

當年度及前一年度學 

校沒有發生性平、體罰 

等重大校安事件。 

教師教學或課 

程發展之向度

單項優質獎及

整 體 金 質 獎

者；另當年年

度之範圍包含

獲獎後亦為規

範之期間，為

免實務認定產

生疑義，爰將

期間修正為於

申請日前一年

度 至 獲 獎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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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優質學校之評選採 

初審、複審及決審三

階段審查，於每年三 

月至六月辦理： 
(一) 初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初審小組

進行，以書面審查

為原則，必要時得

至學校實地訪視，

審查通過後進入

複審。 
(二) 複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複審小組

進行實地訪視，結

果經複審會議通

過後進入決審。 
(三) 決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對複審建

議名單就其符合

要件與複審意見

進行綜合討論，同

意後公告。 

六、 優質學校之評選採 

初審、複審及決審三

階段審查，於每年三

月至六月辦理： 
(一) 初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初審小組

進行，以書面審查

為原則，必要時得

至學校實地訪視，

審查通過後進入

複審。 
(二) 複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複審小組

進行實地訪視，結

果經複審會議通

過後進入決審。 
(三) 決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對複審建

議名單就其符合

要件與複審意見

進行綜合討論，同

意後公布。 

本點第三款決審階 

段原文字「公布」修 

正為「公告」，與法

規用詞一致。 

 


